
 
 
 
 
 
 

1. Course 课程 Essentials of TOC Production Workshop 

 Duration 日期 Aug 27-28, 2010 Time 时间 9:00 a.m. - 5:00 p.m. 

 Venue 地点 1/F, HKPC Building, 78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2. Name (English)  (Mr/Mrs/Ms*) 姓名 (中文)  

 
个人电邮地址(例如 yahoo, hotmail, 
163, gmail, netvigator 等) 手机  

 公司给予的电邮地址：  

3. Organisation (English)  

 受雇公司名称 (中文)  

 Position 职位     

 Nature of Business 行业性质 (例如:制衣、电子、五金)  

 Mailing Address 通讯地址  

  

 Office Tel 公司电话  Office Fax 公司传真  

4.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法  

 

现附上港币$__________________的划线支票，支票号码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头请书明支付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并请划线)。以支票缴费者，请把填妥的表格连同支票一并寄往九龙达之路 78 号

生产力大楼 3 楼生产力培训学院 (3702) 杨淑芹小姐收。   

本人明白，在课程中所得到的讲义及资料只能在本 TOC 课程中作为培训之用，未经本局许可不得进行转让或

翻印。 

Signature 签名 

 
 
 Date 日期  

 (*Please delete whichever inappropriate. 请删去不适用者) 
 

 

注意事项： 
1. 报名表 (可用影印本)必须连同学费一并缴交，否则报名可能无效。 
2. 本局已实施个人资料 (私隐)政策，有关资料单张可于报名处索阅，或阁下可与本局个人资料管理主任查询。 
3. 本局建议申请者以信用咭、易办事或支票缴交学费。学费收据以本局机印方为有效，支票收妥作实。 
4. 除非本局于课程开始前最少五个工作日收到申请者书面通知退学，否则已缴学费概不退还。申请者申请退还学费需缴交

手续费二百元正。 
5. 申请者可提名他人代替其本人出席课程，惟事先须得本局同意。 
6.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保留在任何情况下及以任何原因拒绝任何入学申请的权利。申请者缴付学费后，仍须符合入学的所有

条件，其申请方可获得接纳。 
7.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保留在任何情况下更改课程内容、授课地点、日期及时间的权利。 
8. 台风及黑雨警告：如课堂时间是在早上 (9:00-12:00)、下午 (2:00-5:00)或晚间 (6:30-9:00)，将在下列情况下取消： (一)

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讯号在早上 6:00、11:00 或下午 4:00 仍然悬挂；或 (二)香港天文台在早上 6:00、11:00
或下午 4:00 或之后，宣布将悬挂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讯号。本局将尽早通知学员补课的日期及时间。 

 

 

Enrolment Form 报名表 
 


